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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, 依法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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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监护 , 是

体现 “预防为主” 和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措施。因此

依法规范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于搞好职业病防治具有重要意

义。现将我市贯彻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, 依法开展职业健康监护

工作的经验总结如下。

1　举办企业负责人学习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培训班 , 提高对开

展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认识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颁布实施 , 为依法开展职业健康监护

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。为使广大企业领导尽快熟悉国家法规

政策 , 我市对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国有 、 集体 、 民营及外

资企业负责人分期举办了学习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培训班 , 通

过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等卫生法规政策和职业病防治知识学习

及结业考试 , 使广大企业领导基本了解了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
赋予企业的义务和责任 , 提高了法律意识和开展职业健康检

查的自觉性。

2　建立健全企业职业卫生档案 , 全面掌握企业卫生基本情况

建立健全企业职业卫生档案 , 如实反映企业职业卫生基

本情况 , 是政府制定区域职业病防治规划的重要依据。为此 ,

我市依据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等有关法规规定 , 对辖区内有职

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企业职业卫生档案建

档工作 , 并将企业职业卫生档案资料全部实施微机管理。 企

业每年按照全市统一要求建立并上报职业卫生档案 , 使各级

职业病防治机构及时掌握本年度所辖企业劳动卫生监测 、 职

工健康监护 、 职业病人诊断处理 、 职工教育培训和新 、 改 、

扩建项目 “三同时” 执行情况 , 从而为制定年度职业病防治

和职工健康监护计划提供可靠依据。

3　建立职业危害作业职工基本情况申报登记制度 , 对职工健

康进行追踪监护管理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明确规定 “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

的劳动者 ,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

织上岗前 、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, 并将检查结果

如实告知劳动者 , 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

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” 。针对当前企业用工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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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后 , 多数企业雇佣农民合同工 、 临时工 、 轮换工等非正

式用工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 , 职工流动性大 , 调动频繁 , 合

同到期离岗职工职业健康检查监管难度大等特点 , 我市建立

了职业病危害作业职工基本情况登记申报制度。职业病危害

作业职工申报登记表内容主要包括姓名 、 性别 、 年龄 、 工种 、

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 、 工作年限 、 合同期限 、 身份证号码和

家庭住址等内容。用人单位将职工基本情况逐一填写上报后 ,

市 、 区 (县)职业病防治机构将上述资料与职业健康监护档

案一并输入微机 , 对职工职业健康检查实施追踪监护管理。

特别是当离岗职工体检异常 , 本人又已离开原工作单位时 ,

职业病防治机构可根据职工登记表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 ,

将结果通知到本人 , 从而保证该职工及时落实复查 , 进一步

明确职业病诊断处理 , 该项措施对落实职工健康追踪监护管

理 , 依法保护劳动者 (特别是农民合同工 、 临时工 、 季节工 、

轮换工等)的健康权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4　依法落实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规定 “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

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” 。为保证

用人单位做好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工作 , 我市制定了培训计

划和措施。要求用人单位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职工 《职业病

防治法》 和职业病防治知识材料人手 1 册 , 除集中培训外 ,

要求结合本岗位职业病危害及防护实际情况加强日常学习 ,

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, 自觉配合企业

和卫生监督机构共同搞好职业病防治工作。对集中培训学习

结束的职工按照市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培训考试内容进行统一

考试。试卷由单位安全卫生管理部门阅卷后作为今后职业卫

生培训执法检查依据存档保管 , 同时要求用人单位将培训职

工名单和考试成绩汇总制表加盖公章后上报市 、 区 (县)职

业病防治监督机构。对逾期不培训的用人单位则依据 《职业

病防治法》 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, 从而保证了职工职业卫

生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5　对劳动者实施职业病危害告知制度

根据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

时 ,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、职业

病防护措施和待遇如实告知劳动者”的规定 , 我市对用人单位

实施了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告知制度 ,要求用人单位将劳动者所

从事作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可能造成的职业病后果以及对

作业现场和劳动者本身应采取的防护措施 、待遇等通过“劳动

者职业病危害告知书”的形式及时告知劳动者。 职业病危害告

知书一式 2份 , 分别粘贴在劳动合同书上一并保管。同时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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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职业卫生监督机构 ,将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告知列入对用人

单位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。对不落实职业病危害告知的用人

单位依据《职业病防治法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6　依法加强监督 , 保证劳动者健康监护工作的落实

自 2000年 1 月 1 日 《山东省职业病防治条例》 颁布实施

以来 , 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逐步走向法制管理轨道 , 特别是

2001年 10月 27日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颁布以后 , 我市通过深入

学习宣传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, 提高广大企业领导和职工职业病

防治法制意识和思想认识的同时 , 不断强化职业病防治法制

监督管理 、 严格执法程序 , 依法推动职业病防治工作 , 保护

了劳动者健康和合法权益。据统计自去年以来 , 我市先后对

200 余家企业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, 提出整改措施意见 500

余条 ,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40 余家 , 事先告知罚款金额 170 余

万元。多数企业接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 , 认识到问题的

严重性和法律的严肃性 , 对存在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。对 12

家超过申述期仍不整改的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, 累计

罚款金额 30余万元。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执法手段 , 推动了职

业病防治工作的开展。

解读卫生行政部门在职业病防治中的职责和法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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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第八条规定:“国务院

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负责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” 。

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

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” 。法律首次明确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

门是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督管理统一负责的执法主体 , 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本法和卫生部规定的

职责 , 依法规范自身的行为 , 共同做好监管工作。 纵观 《职

业病防治法》 ,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管职责

及违法责任散在于整个法律文件中 , 现简述如下。

1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

接受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和监督;对建设

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和 “三同时” 进行审批;

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;对职业病危害现场进行调

查取证;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责令停止

违法行为 , 根据违法情节进行行政处罚;对发生或可能发生

职业病危害事故时 , 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和有效控制后解除临

时控制措施;对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 、 职业病诊断进行监

督;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、 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

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资质认证 、 予以批准和监督;对卫生行政

执法人员进行资格认定和监督;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宣传

教育 , 普及职业卫生知识;对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进行

报告。

2　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

除上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外 ,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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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作为综合管理全国卫生工作的职能部门 , 尚有如下职责。

2.1　依据法律授权 , 制定并公布职业病防治法的配套规章及

规范性文件

如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、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法 、

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、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

办法 、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、 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办

法 、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、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

目录 、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, 会同劳动保障行政部

门制定职业病分类与目录 、 职业病伤残等级鉴定办法等。 这

些配套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, 是职业病防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,

对职业病防治活动具有约束力。

2.2　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督管理的其他职责

3　法律责任

3.1　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报告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

3.1.1　违法行为　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未按规定向上一级

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当地发现的职业病或当地发生的职业病危

害事故 , 或者作虚假报告的行为。

3.1.2　行政责任

3.1.2.1　卫生行政部门不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

事故 , 但无虚报 (即将无报有 、 将少报多 、 将轻报重等)、 瞒

报 (即将有报无 、 将多报少 、 将重报轻等)情节的只处罚单

位 , 由上级部门责令改正 , 通报批评 , 给予警告。

3.1.2.2　如果有虚报 、 瞒报情节的 , 除处罚单位外 , 还要对

单位负责人 、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

给予降级 、 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。

3.2　卫生行政部门及其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违法执法应承

担的法律责任

3.2.1　违法行为　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, 有下列违法

行为并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要承担法律责任。主要有:

(1)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, 发给建设项目有关证明文件 、 资

质证明文件或者予以批准;(2)对已经取得有关证明文件的 ,

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;(3)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职业病危害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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